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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上載「校長推薦計劃」資料指引 

 

(一) 免試收生計劃及「校長推薦計劃」簡介 

 

1. 在 2019 年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免試收生計劃）下，

內地 112 所高等院校將對參加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的香

港學生豁免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考試（即「聯招

考試」），並依據他們的文憑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由國家教育部

公 布 ， 有 關 2019 年 免 試 收 生 計 劃 的 詳 情 已 上 載 至 教 育 局 網 頁

(www.edb.gov.hk/expo18)。  

 

2. 所有參加免試收生計劃的考生須於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期間登入聯招辦指定的報名網址 (www.eeagd.edu.cn) 進行網上預先

報名手續，以及在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29 日（星期日除外）期間進行現場確認，

以正式完成報名程序，並會獲編配一個「考生號」，作日後查閱取錄結果及參加

後補錄取之用（如適用）。 

 

3. 「校長推薦計劃」簡介（由學校推薦及於網上系統上載相關文件 - 逾期不予

受理） 

 

「校長推薦計劃」目的在於肯定申請人於非學術範疇上（如體育、音樂、社區服

務、藝術、其他文化活動或領袖才能等）的卓越表現，同時亦鼓勵參與院校、中

學及同學們在著重公開考試成績之餘，亦能在報名或錄取過程中，考慮學生在非

學術範疇上的表現。所有參加免試收生計劃的在校考生，如具備相關才能，

可經就讀學校的校長推薦，參加此項計劃。學校校長可就推薦合適的考生參加

此項計劃保留最終決定權；考生是否參加「校長推薦計劃」是院校決定錄取該考

生與否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根據 2019 年的招生辦法，最低錄取要求方面為香

港中學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

的分數總和須為 10 分或以上，而每個科目的分數不得低於 2 分。 

 

4. 「學生學習概覽」簡介（由考生自行決定是否上載相關文件） 

 

「學生學習概覽」是用以概括地展示學生在高中階段於全人發展方面所達至的

成就和參與的活動，旨在彰顯和確認所有學生的全人發展，並讓他們在經驗過程

中反思及建立目標。一般而言，其內容可包括以下資料： 

http://www.edb.gov.hk/expo18
http://www.eeag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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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學科成績（高中四、五及/或六年級的成績，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

除外）； 

- 其他學習經歷； 

- 校外的表現/獎項；及 

- 學生的個人自述（例如重點描述印象深刻的學習經歷或為事業訂立的目標） 

參與院校在錄取過程中，除了考慮考生的公開考試成績外，亦會參考考生的其他

學習經歷，包括「學生學習概覽」。 

根據 2019 年的招生辦法，考生可選擇於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晚上 11 時 59分

前）期間，自行通過網上報名系統上載「學生學習概覽」。 

5. 學校協助參加免試收生計劃考生的支援工作 

 

如現時就讀貴校的學生有意參加免試收生計劃，貴校可根據學生的報名情況，

考慮推薦已完成網上預先報名及現場確認的考生，參加「校長推薦計劃」，並為

獲推薦的每名考生（不多於 8 名）上載下列文件－  

(i) 「校長推薦計劃」表格； 

(ii) 校長推薦信函；及/或 

(iii) 相關文件資料（如有的話），詳情如下: 

 

(二) 「校長推薦計劃」文件（中文版或英文版，惟建議選擇中文版） 

 

1. 每間學校可以從已報名參加免試收生計劃及已完成現場確認的應屆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生中，推薦不多於 8 名在校考生，參加「校長推薦計劃」。貴校

須為每名參加「校長推薦計劃」的學生，填妥「校長推薦計劃」表格（隨函

附上之校長推薦計劃表格），並把已填妥的表格連同校長推薦信及/或其他相

關的證明文件（如有的話），儲存為一個 3MB 上限的 PDF 檔，通過網上報名

系統遞交1； 

 

2. 貴校須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期間，登入供學

校管理上載文件之網址2，為其所有獲推薦參加「校長推薦計劃」的學生，上

載「校長推薦計劃」表格、校長推薦信及/或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如有的話）； 

                                                      
1 考生通過網絡系統報名及完成現場確認後，會獲編配一個 9 個數位的考生號，學校可通過報名網址登錄供中學使用的管

理端，查閱學生的考生號和報名情況，以及根據有考生號的名單，進行校長推薦程序，並為獲薦的考生上載與「校長推

薦計劃」相關的資料。 
2  網址: www.eeagd.edu.cn (詳見第(三)段)。教育局已於 2015 年 2 月 28 日透過掛號郵遞將聯招辦提供之學校管理上載文件

之登入用戶名及密碼作一次性發放，獲發中學須自行妥善保管(包括於系統中自行修改之密碼)。 

http://www.eeag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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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貴校可從以下兩種方法選擇其中一種上載有關資料： 

 

方法一:   登入系統後，可選擇列出貴校申請學生的名單，並透過該名單逐一

替學生上載其「校長推薦計劃」表格、校長推薦信及/或其他相關的

證明文件（如有的話）至系統內（建議使用此方法）； 

 

方法二:   貴校可選擇預先將每名獲推薦學生的「校長推薦計劃」表格、校長

推薦信及/或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如有的話）逐一以其考生號命名

並存檔，而每名學生的資料須儲存為一個獨立檔案（推薦名額上限為

8 個）。貴校可於網上申請系統中，將所有學生的「校長推薦計劃」

PDF 檔案（壓縮為 zip 檔文件夾後）一次過整批上載至申請系統；

（例如將 PDF 檔 010164256, 010164335, 010164428 壓縮為一個 zip

檔文件夾後一次過整批上載）。 

 

乙、 任何新上載的同一名學生的檔案將會自動取代已上載的檔案。 

 

(三) 上載「校長推薦計劃」文件之網頁名稱、網址及登入路徑 

 

1. 網頁名稱  :  香港免試生管理系統（中學端管理） 

 

2. 網址   :  www.eeagd.edu.cn 

 

3.  登入路徑  :  登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

生辦公室（聯招辦）的免試招生報名網址(www.eeagd.edu.cn)，在「報名報考」

選項欄選擇「香港免試生招生」，再按「香港免試生報名」登入「香港免試生

管理系統（學生端）」版面，然後選擇左側的「管理端入口」，輸入用戶名、

密碼及驗證碼，按登錄鍵進入中學專屬之管理端。有關截圖如下頁所示： 

 

  

http://www.eeagd.edu.cn/
http://www.eeag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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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登入聯招辦的免試招生報名網址（www.eeagd.edu.cn）點擊「報名報考」選項欄 

 

 

 

 

ii ) 選擇「香港免試生招生」 

 

 

 

 

 

 

http://www.eeag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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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按「學生端入口」下的「香港免試生報名」登入「香港免試生管理系統（學生端）」版面 

 

 

 

 

iv) 選擇左側的「管理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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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輸入用戶名、密碼及驗證碼，按登錄鍵進入中學專屬之管理端 

 

4. 備註  :  聯招辦於2015年向中學發放該年度的管理端登入用戶名及密碼

後，將不會每年透過教育局向有關中學重新發放登入用戶名及密碼。有關中學須

妥善保管其登入用戶名及密碼（包括於系統中自行修改之密碼），如遺失密碼以

致需要重設的話，學校須透過教育局向聯招辦申請。詳見附件四之簡介及申請手

續。 

 

(四) 聯招辦（網頁及系統管理機構） 

 

1. 香港免試生管理系統（中學端管理）（只供學校管理端用戶查詢） 

姓名   ：李儒林先生 

職位   ：幹部 

機構   ：廣東省教育考試院 

聯絡號碼(內地) ：86-20-38627841 

電郵地址  ：13672378@qq.com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08:30 - 12:00 / 14:00 - 17:30） 
 

2.  一般查詢 

孫漢隆先生 

教育局高等教育分部 

電話: 2827 2163 

傳真: 2827 1003 

電郵: pohe9@edb.gov.hk 

mailto:13672378@qq.com

